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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學士班學生畢業條件明細表 (98 學年度起入學適用)
專業還修科目列表

科目名稱 全或半 學分
(1)生命科學 半 3
(2)計算機概論 半 3
(3)固態擴散 半 3、
(4)材料設計與選用 丰 3
(5)金屬熱處理 半 3
(6)金屬加工 半 3
(7)化學冶金 半 3
(8)界面工程 半 3、
(9)薄朕製程 半 3
(10)奈米科技導論 半 3
(11)半導體元件物理 半 3、
(12)電子構裝 半 3
(13)粉末冶金 丰 3、
(14)複合材料 半 3、
(15)光電材料 丰 3
(16)非破壞檢測 半 3
(17)計算材料科學 半 3
(18)表面工程 半 3
(1衍生物材料 半 3
20)因態物理導論 半 3

學

(21)雷射工程 半 3
(2月磁性材料 半 3
(2月再生能源材料 半 3
(24)生態環境材料 半 3
(25)半導體製程與設備概論 半 3
(26)材料製程概論 半 3
(27)專題實作(一) 半
(28)專題實作(二) 半
(29)鋼鐵冶金 半 3
(30)真空技術 半 3
(31)腐蝕與防蝕 半 3
(32)應用光學 丰 3

。備註:

1.本三位最低應選修」立學分。
2 以上還修科目合可承認為本系專業還修學分
之外 jh 課程。(請於科目名稱前加冠象名，曰:
企管系經濟學)

3 以上還修科目來自課程規劃，可能未成班主主停
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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